


- 2 -

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围绕支持脱贫县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，加大衔接资金投入

力度，聚集政策合力助力乡村振兴，严格项目资金监管，确

保资金规范使用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，确保

衔接资金项目早实施、早竣工、早受益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因地制宜，稳步推进。稳步推进产业发展，补齐

必要的基础设施短板及县级乡村振兴规划相关项目，依据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立足我县资源条件、产业基础，

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要求，积极稳妥推进衔接资金项目实施。

（二）产业为本，注重实效。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

置，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，促进产业提质增效，逐年提高

用于产业项目的资金占比。

三、实施目标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截至目前

我县共有脱贫户28276户113380人，其中脱贫（享受政策）1

7777户66284人。监测对象3537户12056人，其中风险消除27

44户9652人。

2026年我县将紧紧围绕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，以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巩固监测人口经济收

入、巩固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，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全面

展开，强化基础设施和民生事业建设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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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障水平为核心，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度和绩效目标，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，突出重点、集中投

入、形成合力，确保脱贫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和乡村振

兴任务的有效衔接。

四、衔接资金来源及规模

依据关于印发《支持脱贫县落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

政策实施细则》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（豫财农综〔2023〕38

号）文件精神，对上级下达我县的衔接资金要在农业生产发

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内安排使用，根据沈丘县巩固脱

贫攻坚成效和乡村振兴年度任务，严格执行现行标准，对照

“负面清单”抓落实，在巩固脱贫成效和推进乡村振兴任务

上下真功夫。2026年我县计划衔接资金20500万元。对接项

目26个，项目实施后，惠及脱贫人口及监测人口125436人。

五、资金安排使用及项目分类

（一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

2026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计划安排11个，计划投

资11470万元。

1.2026年沈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东城街道办事处李安

庄居委会新建道路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东城办事处李安庄居委会新建道路

设计总长度共2830米，设计宽度3米，总面积8490平米，混

凝土路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9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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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村组内交通状况，

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质文化交

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副产品运

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，保障群众生活、

生产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民族宗教局

2.2026年沈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留福镇留福村道路建

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留福镇留福行政村新建五条道路累

计长度1290米，宽4米，厚度16公分的混凝土路。采取公开

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8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村组内交通状况，

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质文化交

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副产品运

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，保障群众生活、

生产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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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民族宗教局

3.沈丘县留福镇2026年以工代赈道路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新建沈丘县留福镇行政村道路7630米，

其中路面宽度3米5400米，4米1100米，4.5米1130米。采取

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行政村及村组内交

通状况，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

质文化交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

副产品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直接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，

保障群众生活、生产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

4.沈丘县卞路口乡2026年以工代赈道路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新建宽4米水泥混凝土道路长6.5公里。

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行政村及村组内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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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状况，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

质文化交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

副产品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直接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，

保障群众生活、生产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

5.沈丘县白集镇2026年以工代赈道路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新建宽4米水泥混凝土道路长6544米。

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行政村及村组内交

通状况，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

质文化交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

副产品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直接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，

保障群众生活、生产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

6.沈丘县水利局2026年危桥改造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对槐店镇、北城办、石槽集乡、北杨

集镇、洪山镇、周营镇、付井镇、赵德营镇、范营乡、冯营

镇、邢庄镇、留福镇、刘庄店镇13个乡镇办事处20座影响通

行的危桥进行改造，其中重建桥梁19座，新建桥梁1座。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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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37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行政村及村组内交

通及生产状况，方便群众出行，增强沟渠排涝能力，巩固项

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质文化交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

减少涝渍灾害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方便农副产品生产运输，

直接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水利局

7.沈丘县水利局第一期涵闸及危旧桥梁改造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北城办事处、卞路口乡、洪山镇、

纸店镇、付井镇、老城镇、莲池镇、范营乡等7个乡镇建设

涵闸4座，改造桥梁7座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3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涵闸能有效引水、蓄水，

涵养地下水源，提高项目区灌溉水源保障能力，提高粮食单

产。重建桥梁方便附近群众出行及劳动生产，消除安全隐患，

改善交通及生产状况，巩固脱贫成效，促进物质文化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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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水利局

8.2026年第一批桥梁改造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邢庄镇、冯营镇、范营乡、北杨集

乡、付井镇、洪山镇、白集镇、北城办、留福镇、刘湾镇、

莲池等6个乡镇改造8座桥（邢庄镇八里湾桥、白集镇常楼桥、

北城办事处王寨村中心桥、北城办事处王寨村东桥、莲池镇

莲一桥、刘湾镇刘楼桥、刘湾镇许老庄桥，洪山镇郭庄村桥）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10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

衔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行政村及村组内交

通状况，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

质文化交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

副产品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直接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交通局

9.2026年沈丘县乡村振兴局脱贫攻坚巩固提升道路建

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范营乡、赵德营镇、老城镇等22个

乡镇办96个行政村，新建水泥路总面积约130公里，路面结

构为：15厘米厚C30水泥混凝土面层(15厘米厚12%石灰稳定

土基层+路基加宽、开槽、碾压；18厘米厚C30水泥混凝土面

层+15厘米厚12%石灰稳定土基层+路基加宽、开槽、碾压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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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垫层砖瓦路面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75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

衔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改善行政村及村组内交

通状况，方便群众出行，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促进物

质文化交流，解决出行难问题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。提高农

副产品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效率，间接增加群众收入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10.沈丘县2026年沙颍河南岸12个乡镇农村人居环境坑

塘改造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对付井镇、周营镇、赵德营镇、冯营

乡、邢庄镇、老城镇、留福镇、刘庄店镇、李老庄乡、莲池

镇、范营乡、石槽集乡等12个乡镇内需改造坑塘进行改造清

淤、护坡、修建集水口、修建环形步道及淤泥杂草清运等。

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8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完善全县排水工程体系

框架，提高排水防涝功能，降低全县内涝风险和隐患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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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应对洪涝灾害性天气的抵御能力，强化区域韧性，提升

全县人居环境及居住条件。项目建成后资产移交村集体管护，

受益群众50000人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

11.沈丘县2026年沙颍河北岸10个乡镇（办）农村人居

环境坑塘改造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对槐店镇、东城办、北城办、白集镇、

卞路口乡、北杨集镇、洪山镇、刘湾镇、纸店镇、新安集镇

等10个乡镇（办）内需改造坑塘进行改造清淤、护坡、修建

集水口、修建环形步道及淤泥杂草清运等。采取公开招标形

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完善全县排水工程体系

框架，提高排水防涝功能，降低全县内涝风险和隐患，提高

区域应对洪涝灾害性天气的抵御能力，强化区域韧性，提升

全县人居环境及居住条件。项目建成后资产移交村集体管护，

受益群众30000人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

（二）农村产业发展类项目

2026年农村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安排11个，计划投资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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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万元。

1.2026年沈丘县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全县22个乡镇（办事处）范围内建

设钢结构厂房、改造坑塘等项目，建成移交给村集体，用以

壮大村集体经济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10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

衔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实施后，可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

经济，间接带动村内村民增收，以巩固项目区域内脱贫成效，

带动区域经济发展，推进乡村振兴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沈丘县委组织部

2.2026年冯营镇小高营行政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

施建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冯营镇小高营行政村建设600平冷库

主体、地面硬化、钢构防雨防晒棚、地下管道、消防体系。

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3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完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产业类设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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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完成及时率100%，受益人口满意度10

0%。形成资产归村集体经济所有，租赁给专业合作社使用，

年收益租金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通过务工、合作经营、

公益岗位、分红等形式带动低收入人口或监测户增收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沈丘县农业农村局

3.2026年刘湾镇大陈庄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

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刘湾镇大陈庄村建设800平冷库主体、

地面硬化、钢构防雨防晒棚、地下管道、消防体系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完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产业类设施，

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完成及时率100%，受益人口满意度10

0%。形成资产归村集体经济所有，租赁给专业合作社使用，

年收益租金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通过务工、合作经营、

公益岗位、分红等形式带动低收入人口或监测户增收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沈丘县农业农村局

4.2026年刘庄店镇牛王庙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

建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刘庄店镇牛王庙村建设1000平冷库

主体、地面硬化、钢构防雨防晒棚、地下管道、消防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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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6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完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产业类设施，

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完成及时率100%，受益人口满意度10

0%。形成资产归村集体经济所有，租赁给专业合作社使用，

年收益租金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通过务工、合作经营、

公益岗位、分红等形式带动低收入人口或监测户增收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沈丘县农业农村局

5.2026年莲池镇刘八庄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

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莲池镇刘八庄村建设300平冷库主体、

地面硬化、钢构防雨防晒棚、地下管道、消防体系。采取公

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16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完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产业类设施，

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完成及时率100%，受益人口满意度10

0%。形成资产归村集体经济所有，租赁给专业合作社使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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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收益租金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通过务工、合作经营、

公益岗位、分红等形式带动低收入人口或监测户增收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沈丘县农业农村局

6.2026年沈丘县小额贷款贴息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对全县22个乡镇约8900余户小额贴息

贷款的脱贫户（含监测户）按照国家浮动利率进行全额贴息，

为脱贫户增收脱贫提供资金支持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65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中

央衔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2026年1月启动，2026年12月完成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可惠及脱贫户28276户113380人，监测

对象12056人。为脱贫户生产发展提供资金支持，促进脱贫

户增收脱贫，脱贫户满意度达95%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7.2026年沈丘县赵德营镇洼刘营行政村加工车间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赵德营镇洼刘营行政村建设1000平

方加工车间及配套设施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2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赵

德营镇所有，租赁使用可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（包括脱贫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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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生产劳动，实现就业增收，项目建成后不但可以起到产

业示范带动作用、增加当地产业基础，还可以助推周边乡镇

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。受益脱贫户满意

度95%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8.2026年沈丘县范营乡孙楼行政村加工车间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范营乡孙楼行政村建设2000平方加

工车间及配套设施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4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范

营乡所有，租赁使用可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（包括脱贫户）

参与生产劳动，实现就业增收，项目建成后不但可以起到产

业示范带动作用、增加当地产业基础，还可以助推周边乡镇

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。受益脱贫户满意

度95%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9.2026年沈丘县莲池镇大郑营行政村加工车间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莲池镇大郑营行政村建13000平方加

工车间及配套设施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25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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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莲

池镇所有，租赁使用可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（包括脱贫户）

参与生产劳动，实现就业增收，起到产业示范带动作用、增

加当地产业基础，助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。受益脱贫户满意度95%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10.2026年沈丘县白集镇李竹园行政村加工车间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白集镇李竹园行政村建800平方加工

车间及配套设施。采取公开招标形式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18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白

集镇所有，租赁使用可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（包括脱贫户）

参与生产劳动，实现就业增收，起到产业示范带动作用、增

加当地产业基础，助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。受益脱贫户满意度95%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11.2026年沈丘县冯营镇杨海营村建设粮食仓储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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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建设1万吨级标准化粮食仓库2栋，建

筑面积6400平方米，配备机械通风系统、低温防潮系统、智

能测温系统及消防自动报警系统，配套建设400米C30混凝土

硬化道路（宽6米，厚度18厘米），同步建设排水管网600米、

供配电设施1套、消防水池1座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3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招投标，2026年

8月开工，2026年10月完工，2026年10月底完成验收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建成后，年存储粮食2万吨，村集

体经济年增收15万元，可带动十余名群众稳定就业，减少村

民粮食损耗损失120余万元；构建区域粮食存储保障体系，

辐射带动周边40余个行政村农业发展；采用环保型仓储设备

及节能技术，降低能源消耗，减少粮食存储过程中污染物排

放，助力绿色农业发展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（三）就业创业类项目

2026年就业创业类项目计划安排3个，计划投资1320万

元。

1.2026年沈丘县脱贫人口与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就业

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对全县脱贫人口（稳定脱贫户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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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风险未消除的监测对象跨省务工的贫困家庭劳动力，2025

年跨省就业稳定务工，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500元。补贴资

金直接发放到“一卡通”账户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35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2026年3月启动申报审核，2026年

12月完成资金发放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按计划及时完成，验收合格率达

到100%。提高脱贫人员转移就业积极性，拓宽脱贫家庭增收

渠道，群众满意度95%以上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.2026年沈丘县雨露计划培训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：预计补助160

0名中职中专、高职高专生每人每年3000元；雨露计划短期

技能培训：预计补助150人，按照技能证书等级补助A类2000

元、B类1800元、C类1500元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51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2026年3月启动申报，2026年11月

完成补助发放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解决脱贫户家庭学生1600人的上学后

顾之忧；解决脱贫户150人的就业难题；提高脱贫村自我发

展和带动脱贫户增收的能力。受益对象满意度95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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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3.2026年沈丘县脱贫人口与监测对象公益岗劳动就业

补助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对全县22个乡镇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6

92人享受公益岗劳动就业工资发放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46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县

级衔接资金。

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2026年1月启动，按季度发放工资，

2026年12月完成年度发放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项目完成后，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增

收渠道，为改善人居环境提供保障，直接受益脱贫户和监测

户692人，兜牢防返贫底线，有效巩固脱贫成果，助推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

（四）其他类项目

2026年其他类项目计划安排1个，计划投资390万元。

1.2026年衔接资金项目设计监理费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设计、监理（第三方服务）费用。设

计公司根据批准文件要求设计衔接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和产

业发展项目；监理公司做好项目建设质量监督工作，保障项

目质量安全。

（2）资金安排：计划使用资金39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衔

接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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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时间进度：计划2026年3月启动设计监理服务，20

26年12月完成全部项目监理工作。

（4）绩效目标：设计达到规定要求，符合村集体经济

合作社使用需求；保障项目质量安全，确保项目顺利投入使

用并达到设计使用年限要求。

（5）责任单位：沈丘县委组织部、发改委、县民宗局、

县乡村振兴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、交通局等单位

六、部门分工

县审计局主要负责对相关部门、乡镇街道和项目实施单

位按照《沈丘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》抓好项目落实、管理使

用资金情况进行全方位审计监督，并对各单位落实审计意见

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财政部部门负责资金拨付工作，根

据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后的报账资金及时拨付资金。各业务主

管单位负责本单位项目的实施、验收、监管等工作，并对报

账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全责。各乡镇（街道）

主要负责衔接资金项目的立项、申报，配合做好行业主管部

门在本辖区内的项目实施各项工作。

七、资金使用操作程序

依据关于印发《支持脱贫县落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

政策实施细则》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（豫财农综〔2023〕38

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资金监管程序

1.乡村振兴局、组织部、民宗局等单位承担衔接资金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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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、年度考核等工作。各乡镇、各部

门负责制定本地区、本部门基础设施、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

设和产业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监管。

2.县财政局根据中共沈丘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编制

的年度计划，确定本年度衔接资金计划规模。坚持“六个精

准”、资金跟着项目走、项目跟着规划走、规划跟着目标走、

目标跟衔接资金使用效益挂钩。在资金拨付环节中，可以根

据项目实施进度，优先拨付实施进度快的项目资金，优先拨

付中央、省级衔接资金，围绕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，在指标

文件的使用方面可以在本年度衔接资金指标中调整优化，确

保支出进度达到上级要求的序时进度。

（二）拨付程序

1.对已纳入实施计划的项目，财政评审机构要及时组织

力量集中批量进行评审，限时办结。对零星、分散的扶贫项

目投资预算（扶贫资金预算投资额20万元以下），可由项目

主管部门或乡（镇）审定，财政部门不再进行预算评审。对

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施计划内项目，以沈丘县农村

工作领导小组批复为准，计划实施项目也可以进行打捆批复、

一并实施，进一步加快项目推进力度。使项目早开工、早竣

工、早受益。

2.符合《招标投标法》第六十六条“涉及国家安全、国

家秘密、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、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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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，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招标”规定，由业主采用非招标方式

采购，或者在招标时酌情缩短有关时限要求。按照国家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第16号令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，工程

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重要设备 、

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;

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

元人民币以上的，必须公开招标。对必须招标的扶贫项目，

提高工作效率，加快审批程序，尽快落实招标工作;严禁层

层降低工程建设类项目公开招标限额标准，低于省定限额标

准的要进行调整。按照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和政府

采购限额标准，可以不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，要灵活采用竞

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等方式开展政府采购活动。

县有形建筑市场要建立“绿色通道”服务机制，加快推进招

投标全流程电子化，全面推行在线投标开标。财政支持涉及

脱贫村的微小型项目，凡是脱贫村具备相关项目建设、运营

能力的，可按照村民民主议事方式直接委托村组织自建自营。

按照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

及标准（2020年版）的通知》（豫采购〔2020〕4号）精神，

县级货物、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为30万元，市级(不含郑

州市)和县级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60万元。集中采

购机构采购项目以外、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,可不

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,允许项目建设单位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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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采购”。为加快衔接资金项目建设进度，简化程序，提

高效率，促进衔接资金支出进度；10万元以下的设计监理服

务费用项目建设单位可通过召开党组、班子集体会议优选资

质较为强硬的设计、监理单位，采取直接签合同方式进行；

10万元-30万元内的采取灵活机动的询价、竞争性谈判、竞

争性磋商等方式进行。

3.严格按照施工工程量进度拨付工程款，根据项目投资

额度建设工期和施工进度，约定工程支付的相关条款，增加

报账次数，项目验收合格后资金拨付不得低于80％，竣工结

算、决算审定后支付除留置工程质保金外的剩余资金。合理

留置工程质保金比例，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％，

保质期满要按规定及时支付留置的保证金。完善扶贫项目实

施和资金拨付进度周报制度，充分发挥全国防返贫监测系统

和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平台作用，加强对衔接资金项目对

接实施情况和资金支出情况的监控。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在申

请拨付资金时，必须审核报账资料，并对其负责。

（三）报账程序

1.项目完工后，审计机关或第三方审计机构要及时跟进

完工项目的结算、决算审计。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但尚未进

行结算、决算审计的扶贫项目，建设单位凭工程质量验收报

告，可按合同约定80％申请拨款，竣工结算、决算审定后支

付除质保金外的剩余资金。

2.所有衔接资金项目，必须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


